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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2006年年会综述 

阅读次数： 925  2007-1-11 10:38:00 

      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2006年年会胜利结束了。本会

孙琬钟会长、北京大学吴志攀副校长、中国法学会宋树涛副会长等领导

到会致辞。 

     （一）世贸组织和世贸组织法的发展前景 

     有的教授通过对多哈回合谈判的回顾与分析，指出世贸组织面临岔

路，势必又将面临另一番南北角力，前景难卜；但由于“南北依存”、

“南多北寡”的时代潮流，对WTO多边贸易体制也无需过于悲观失

望，历史还将沿着“南南联合自强，更新国际经济立法”的历史轨迹曲

折前进。 

     （二）WTO法中的货物贸易法律问题       

     贸易磨擦是和平时期国家之间的正常贸易冲突，表现为不同形式的

贸易纠纷或争端，其中反倾销在贸易磨擦中居首位（居第二位的是反补

贴）。据WTO统计，遭受反倾措施累积总数最多的是中国为338件，占

WTO统计总数的18.74%。 

     一些教授在发言中对反倾销泛滥和扩散的主要原因作了分析，指出

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全球市场竞争，反倾销成了WTO成员用以保护面临

低价进口竞争压力的国内企业的重要手段；此外，非经济性的战略动

机，以反倾销进行报复性的微型贸易战，也是反倾销兴起的重要因素；

同时，反倾销也成为跨国公司用来打压和排挤高效的新的市场竞争对

手，以形成维护和实施卡特尔的一种手段。 

     对于我国成为遭受反倾销措施最多的国家，有其客观原因：长期以

来，大多数WTO成员不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在反倾销调查中使用

“替代国”标准计算我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格，并在选择“替代国”时

常常无视我国实际情况，导致我国本无倾销的产品被裁定存在倾销或仅

为轻微倾销的产品被裁定为高额倾销。在主观原因方面：一是我国对外

贸易结构存在缺陷，倚重加工贸易，而且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了很大比

重，不少出口产品产大于求，供大于销，引发我国一些出口企业之间恶

性竞争，低价竞销，成为国外反倾销诉讼的把柄。二是我国在外贸出口



上缺少强制有力的法律手段。三是对国外向我国采取的反倾销措施，缺

乏较强的应诉能力和有力的反制手段。四是我国的贸易救济机制和产业

损害预警机制尚需加快建设和完善。五是我国有关行业协会在反倾销

中，还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于反补贴问题，世贸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SCM）》将

“出口补贴（export subsides）和“本地含量补贴（local conten

t subsides）作为“禁止性补贴”予以反对和禁止。《SCM协定》对发

展中国家采取一些特殊照顾的政策，包括发展中国家被指控违反关于出

口实绩禁止性补贴的案件中，应由发达国家负举证责任。截至2006年6

月底，我国遭受反补贴立案3件，实际遭受反补贴措施2件。 

     会上有些学者就《SCM协定》及构成补贴的核心要素“财政资助”

作了专题论述。指出市场定价机制不可避免地受政府征税和财政支出的

影响，只有通过授予外贸企业利益同时又构成补贴的政府措施，才属于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管辖范围内的补贴。在实际操作时应将成员

方政府采取的专向性补贴与一般性补贴行为加以区别，将政府的补贴行

为与一般行政行为加以区别。 

     此外，有的学者对“单边贸易措施的适法性问题”进行了研讨。单

边贸易措施是指一国不顾现有的多边贸易框架而对他国单方面采取的贸

易措施，包括潜在的使用单边贸易制裁。一个国家采取单边贸易措施实

际上是赋予国内立法的域外效力，这是与国际法和世贸组织法的宗旨相

背的。 

     有的学者还就“第三国倾销制度”作了探讨，以引起有关方面的注

意。“第三国倾销制度”是指一个国家允许在它的领域内代表另一国提

起反倾销。第三国倾销制见之于美、加、墨三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协

定》、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进一步密切经济关系协定》等，这种“第

三国倾销”制度目前都存在于有紧密利益关系的国家之间，如属同一自

由贸易区的成员国之间。而且根据WTO《反倾销协议》，进口国在采

取反倾销行动时，应事先征得WTO货物贸易理事会同意。 

     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问题引起了到会学者的关注，不少学者发表

了有关论文。绿色壁垒是以环境标准为核心的一种技术性贸易壁垒。传

统贸易壁垒分为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除包括配额、许可

证、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外，还包括以技术壁垒为核心，包括绿色壁

垒（环保）、社会壁垒等新贸易壁垒。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面对绿色

壁垒，一方面要大力扶持本国绿色产业、清洁技术和环保技术的发展，

使出口产品达到进口国的环保要求；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WTO有关发

展中国家特殊待遇条款，强调并争取作为发展中国家应享有的差别和优



惠待遇，团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共同制定能顾及发展中国家发展现

状的公正合理的环保条款，并对某些以环保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

的行为依法进行抵制和斗争。 

     （三）WTO法中的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 

     有的学者提出要重视《知识产权协议》等31条关于非志愿许可条款

的修改。有的学者提出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客体，建议对地理标志、动

植物品种、中医药、民间文学艺术等进行保护。还有学者通过对我国入

世后对外开放建筑与工程设计服务市场，境外公司大量涌入所出现的新

情况、新问题的分析，指出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还存在滞后、不健全等

问题。有的学者还就特许经营权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及问题作了分

析。 

    （四）WTO法中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学者们认为，这一机制设计时美好的理论解释与现实实施间巨大落

差存在着显著矛盾，现行争端解决机制程序冗长和复杂，客观上为一些

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赢得时间。 

     一些学者通过对WTO争端解决案例的回顾与评析，指出：中国在入

世五年内，对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非常谨慎，只是在非常有把握的

情况下，才会支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国坚持在平等对话的基础

上，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贸易磨擦问题。有的学者认为，WTO

争端解决不应简单地看输或赢，有时在裁定上输了，但赢得了保护本国

产业的时间。根据WTO争端解决程序，在WTO进行诉讼中不中止被诉

措施的执行，即使被诉措施最终裁定违法，被诉方执行最终裁决还可以

有一段合理期间。建议在WTO争端解决中应用平常心对待作“被

告”。如美国1995年至2005年，就在90起WTO争端案件中作为被

告，位居第一。我国需加快健全应对国际贸易争端的有效机制，大力培

育在WTO争端解决方面的高水平的专家、律师。 

     有的学者还就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在WTO机制下，解决经贸争端问

题做出探讨。指出两岸经贸争端的性质，是主权国家中国与其单独关税

区台湾之间的经贸争端，应通过两岸协商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来解

决经贸争端。 

     （五）进一步重视对区域经济合作的法律问题的研究 

     专家、学者们提出在开展WTO法研究中要重视对区域经济合作方面

法律的研究。当前各种自由贸易区及其他双边、多边的经济合作组织如

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浪潮推动下，加强同一地区

成员的互利合作，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大势所趋。在全球激烈竞争

中，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增强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竞争力，才能在



【返回】  

全球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WTO《关于解释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

协定第24条的谅解》，肯定了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等区域经济一体化

类型合法存在及其对世界贸易扩大做出的贡献，并对关税同盟和自由贸

易区作了进一步规范。据有关方面统计，全球有174个国家和地区至少

参加了一个区域贸易协议，其中多的参加了二、三十个区域贸易协议。

在区域经济合作中也有货物贸易协定、服务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

争端解决机制协定等等法律需要研究，同时各种区域合作还有其特有的

一些问题需要研究。我们在开展世贸组织法研究的同时，要重视并积极

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的法律研究，为我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贡献力

量。 

          

      （王正明/中国法学会世贸组织法研究会副会长、WTO及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法律、贸易研究会（深圳）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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